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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
入區廠商審查方式、項目及標準
1、 審查方式
(1) 由本府召開環保科技園區審查委員會，辦理審查工作。
(2) 原則每季(1月、4月、7月、10月)召開審查會議，
如無申請案件，得免召開會議；召集人得視實際需要召開委員會議。
2、 評審程序、項目及標準
(1) 評審程序
分為資格審查階段與入區申請書內容審查階段（審查流程詳如附件一）：
1.資格審查階段
由本府審查資格文件，選出符合資格之廠商，未符合資格者，將取消其後續階段審查。
2. 入區申請書內容審查階段
前項資格審查合格後，將由審查委員會負責續審查其入區申請書(附件二)，以書面審查為主（含簡報）。
(2) 評定項目、標準
審查委員就入區申請書內容及簡報（簡報時間30分鐘，簡報結束後由審查委員提問）與答詢內容，按審查項目及標準計算總評分(入區廠商評分表如附件三)。
(3) 評決方式
1. 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2. 本評審標準以100分為滿分，70分以上（含70分）為及格。須有出席委員半數以上給予及格分數方屬審查通過。


附件一			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 入區審查流程

廠商提出入區申請
依照進駐廠商七大產業
範圍參照附表。
分數及格
符合資格
入區申請書共20份，
篇幅以100頁為限。

廠商依相關規定進行後
續作業。
包含書面資料及簡報與
答詢內容。
退件
退件
不及格
不符資格
審查通過
入區申請書內容審查
資格審查


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附件二

入區申請書







申請人名稱：            (用印) 
申請人地址： 
申請人電話：
負責人：               (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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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承租土地或建築物申請書

	申
請
人
	名 稱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資本額
	登 記
	新台幣           元整
	實 收
	新台幣             元整

	
	組織
型態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法人

	
	地 址
	　
	電    話
	　

	代表人
	姓 名
	　
	傳真電話
	　

	
	住 址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申請屬性
	□新設 □擴廠 □遷廠 □其他：               (請說明)

	申請標的
	縣 市
	鄉鎮
市區
	地 段
	地號
	面 積
（Ｍ²）
	規劃使用別

	土 地
	花蓮縣
	鳳林鎮
	　
	　
	　
	　

	建築物
	　
	　
	　
	　
	　
	　

	申請人簡介：(至多1頁)













	預計開始
興工時間
	年   月
	預計開始
營運時間
	年   月
	預計員工人數
	人

	預估用水量
(含民生用水)
(M³/日)
	M³/日
	預估廢(污)
水量(M³/日)
	M³/日
	預估用水回收水量(M³/日)
(用水回收使
用率需達70%)
	M³/日

	預估用電量
(kw)
	                 kw

	備    註
	具用水回收者需裝設回收水流量計   是□  否□

	計畫經營產業類別

	產業類別
(2碼_中類)
	
	主要產品

	
	
	3碼_小類
	4碼_細類

	
	
	
	

	符合產業範圍(如附表)(可複選)
	符合產業類別

	與清潔生產技術相關聯之產業
回收再生資源以創造生態化之產業
應用再生資源以轉換成再生產品之產業
開創具新興與策略性之環保技術產業
再生能源產品與系統製造產業
關鍵性環境保護相關產業
其他環境保護相關產業
	

	勾選產業類別符合原因理由說明：

	






	附件
	1. 申請標的位置圖。
2. 申請人資格証明。
   □(1)以公司名義申請者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表及代表人身
        分證影本。
   □(2)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檢附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3. 用水計畫書。













	二、建廠(研究廠房進駐)計畫書

	1.原物料管理計畫(例如：原料來源及性質、內部監控、安全維護措施)
2.產品製造流程說明(包含原物料、產品、廢棄物、廢水、廢氣、產品流向路徑安全性)
3.廠區及廠房配置圖
4.入區期程預定進度(例如：施工計畫、工程預定進度等)




	三、投資(財務)計畫書

	產品與市場
	主要產品名稱
	預估年產量
	產品用途
	內/外銷

	
	　
	　
	　
	　

	
	　
	　
	　
	　

	
	　
	　
	　
	　

	
	　
	　
	　
	　

	財務與投資
	預估投入項目
	預估金額
	資金來源

	
	土地(租金)
	萬元
	自有資金約   %
銀行借款約   %
其他約   %

	
	建廠
	萬元
	

	
	機器設備
	萬元
	

	
	年營運資金(預估前六年總額)
	萬元
	

	
	其他
	萬元
	

	
	　
	萬元
	

	
	合計
	萬元
	

	
	預估年營業額
	萬元

	研究發展
	預估年度研發費用
	佔年營業額比例
	預估專技研發人數
	佔總員工比例

	
	萬元
	%
	人
	%

	其他
	1. 現金流量表
2. 財務能力證明(信用、獲利能力、償債能力)
3. 技術實績及經驗(興建實績、營運實績、相似案件履約情形)
4. 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及評估意見、綠色金融運用、興建費用合理性

	
	

	
	

	
	



	四、污染防治說明書

	申請人名稱
	　

	申租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動力
	瓩
	每日用水量
	立方公尺(公噸)

	主要產品名稱
	

	主要機器設備名稱
(含污染防治設備)
	　

	廢水處理
	廢 水 來 源
	　

	
	廢水生產量
	立方公尺/日(公噸/日)

	
	廢水水質
(mg/L)
	一、□鉛                      二、□鎘
三、□鉻                      四、□鋅
五、□汞                      六、□砷
七、□六價鉻                  八、□銅
九、□氰化物                  十、□有機氯劑
十一、□有機磷劑              十二、□酚類
十三、□其他(如BOD、COD、SS、NH3-N等)

	
	
	□含有上述成分，但濃度皆低於放流水標準規定。

	
	處理方式及流程
	


　

	
	處理後水質
(mg/L)
	　

	
	廢水排放方式
	依下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規定逕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排放許可後逕行排放。




	空氣污染防制
	空氣污染物排放
種類及排放總量
(公噸/年)
	TSP:　　　　　　　　　噸/年
	NOx:　　　　　　　　　噸/年

	
	
	SOx:　　　　　　　　　噸/年
	HCl:　　　　　　　　　噸/年

	
	
	CO:　　　　　　 　　　噸/年
	VOCs:　　　　　　 　　噸/年

	
	
	其他:

	
	一、□將產生任一污染物未經控制前之排放總量超過50噸/年
二、□將使用焚化爐總設計處理量或總實際處理量          公斤/小時
三、□將使用鍋爐、氣渦輪機有下列燃燒設施之一者：（請打ˇ）
 (一)□燃用生煤、石油焦之鍋爐。
 (二)□屬同一排放口之鍋爐非交通用氣渦輪機，非交通用引擎而每小時總輸入熱  
        值一千萬千卡以上。
 (三)□屬同一排放口而每小時總蒸氣蒸發量二公噸以上之鍋爐。
 (四)□將不使用上述設備。

	
	處理方法
	　

	
	處理後排放值
	　

	廢棄物處理
	廢棄物種類
	　

	
	數量
	　

	
	處理方式
	


備註：如屬環保署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列管對象，請檢送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環保局審查，於核備後方可營運(開工)。

	噪音防制
	噪音來源
	　

	
	防制方法
	　

	土壤及地下水
	監測機制
	





	五、歸還/土地復舊計畫

	







	本申請人對表內所填寫事項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任何異議，特立據為憑。

	申請人名稱：　　　　　　　　　                 （蓋章）

	申請人地址：

	負責人：　　　　　　  　　  　                 （蓋章）

	身分證號碼: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切結書
本人（立書人姓名）經合法代表申請廠商            （申請人名稱）辦理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入區申請相關事宜，請准予同意申請入區，切結保證下列事項：
一、保證絶無意圖使其他廠商不為申請，致故意造成惡性競爭等情事。
二、保證申請文件中之聲明與內容，均誠實正確，絕無虛構。若貴府發現文件有不實之述，得逕予拒絕申請或取消其已經通過申請之資格。
三、同意貴府要求本申請人提供正本查驗，並可逕行調查以證實所呈報之聲明及文件之真實性，以澄清資格、計畫執行能力與財務狀況。
四、同意依貴府之要求，於通知期限前提供必要之補充說明文件，否則貴府有權駁回申請。
五、同意自行負擔準備申請計畫書及提供所有相關文件之全部費用。本計畫若中途中止申請，並不得向貴府請求相關申請費用及其衍生費用。
六、同意貴府有權在必要時駁回申請或拒絕本申請人申請。
七、申請計畫書件凡中英文並列者，倘發生疑義時，皆以中文為準。
八、保證從未且絕不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入區契約之簽訂。

此　致
花蓮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申 請 人：
負 責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  	 進駐廠商七大產業範圍
	產業範圍
	產業類別

	一、與清潔生產技術相關聯之產業
範圍：應用整合性之污染防治技術，提供工業製程、產品與服務中，持續進行清潔生產之改善。包括節省原料及能源、降低污染物排放及其毒性，以減少對環境衝擊之相關產業。
涵蓋重點：於產品開發中，提供延長生命週期之設計；提供替代性之生產製程，以加強節約能源、資源之取用，及降低污染物排放。
	合成氨原料氣淨化精製技術

	
	氣相催化法生產三氯乙烯及四氯乙烯

	
	磷酸生產廢水封閉循環技術

	
	高效活性染料替代普通活性染料

	
	減少染料使用量

	
	塗料染色新技術

	
	超濾法回收染料

	
	含硫污水汽提氨精製

	
	汽提淨化水回用

	
	高爐熱風爐煙氣餘熱回收利用技術

	
	石灰窯廢氣回收液態CO2

	
	鍋爐全部燃燒高爐煤氣技術

	二、回收再生資源以創造生態化之產業
範圍：促進產業生態化加強基本資源之循環再利用，應用各種可行之技術程序，以將產業製程中所產生之副產品或廢棄物回收，並轉製為產業製程中所需基本原料之相關產業。
涵蓋重點：金屬基本原料、塑化基本原料、無機原料…等。
	玻璃砂生產事業

	
	貴重金屬電鍍原料生產事業

	
	銅合金基材生產事業

	
	鋁合金錠生產事業

	
	橡膠粒生產事業

	
	高爐水泥生產事業

	
	無機酸生產事業

	
	鈷錳金屬生產事業

	
	氯化鐵生產事業

	
	輕質骨材生產事業

	
	原物料減量與再循環相關產業

	
	化學品減量與再循環相關產業

	
	水減量與再循環相關產業

	
	污染物毒性和安全控制相關產業

	三、應用再生資源以轉換成再生產品之產業
範圍：為善用再生資源，應用各種再生技術與程序，將產業製程中所產生之副產品或廢棄物回收，並轉製成具其他功能與用途產品之相關產業。
涵蓋重點：回收循環再利用之金屬製品產業、資源化塑化製品產業、其他資源化無機製品產業…等。
	無機廢棄物資源化產業
(灰渣、廢觸媒、…等)

	
	有機廢棄物資源化產業(廢塑膠、有機汙泥、廢輪胎、廢紙、廚餘…等)

	
	廢金屬資源化產業(鋼鐵煙塵、廢家電、廢汽車、廢鋁渣、廢電池、電子廢料…等)

	
	廢容器資源化產業

	
	廢酸鹼資源化產業

	
	廢溶劑資源化產業

	
	具備進階資源化技術產業
(機動車輛的玻璃與廢塑膠、電視及電腦螢幕映像管玻璃、金屬螢光粉、冰箱PU泡棉、洗衣機FRP外殼、家電產品之積體電路板、廢日光燈管、廢乾電池)

	
	具備進階資源產品製造業
(橡膠地墊、高壓組合磚、磷酸鹽類產品、金屬鹽類產品、環保再生棉、環保粒片板、環保透水磚、紙漿環保包裝材、防火隔熱板、紙類澱粉糊化液、有機肥料培養土)

	四、開創具新興與策略性之環保技術產業
範圍：為引進高級環保技術，培育高級環保人才，將發展各種高級化學、生物、物理等環保技術，以建構綠色產業科技。
涵蓋重點：環境保護服務、環保設備及器材製造、環保工程建造及裝置等三大類。
	環保設施操作維護技術產業

	
	環保監測與分析技術產業

	
	廢棄物清除處理及操作維護技術產業

	
	環境整治工業技術產業

	
	環境諮詢及工程顧問技術產業

	
	廢棄物減量技術產業

	
	環保處理工程及設備技術產業(噪音與振動、廢氣處理、用水/廢水及水再利用、廢棄物處理…等)

	
	儀控設備技術產業
(自動監測儀器、檢測儀器等)

	
	高效率量產技術（減少對環境衝擊，同時產生較少廢棄物）

	
	資源物循環再生技術（以取代傳統石化原料之依賴）

	
	高附加價值之生技產品（如新生物材料開發、土壤與地下水生物復育處理）

	五、再生能源產品與系統製造產業
範圍：為推廣淨潔能源及加強廢棄物能源利用，以達到改善能源結構、促進能源永續利用之目的所發展之相關再生能源科技產業。
涵蓋重點：促進能源基礎建設，及與淨潔能源之產品與製程開發相關之產業。
	工業與非工業之廢熱利用

	
	複合式熱幫浦/加熱/發電系統製造產業

	
	太陽能與生質能發電

	
	氫氣/二氧化碳儲存技術產業

	
	薄膜分離技術產業

	
	使用替代燃料之引擎

	
	太陽能應用產品與系統製造產業

	
	風力發電產品與系統製造產業

	
	太陽能 + 熱泵熱水供應系統

	
	工業規模的沼氣利用

	
	燃料電池技術產業

	
	貯能技術

	六、關鍵性環境保護相關產業
範圍：提供解決社會與產業界環保問題之技術及關鍵性組件開發製造之關聯產業。
涵蓋重點：包括與水污染防治、空氣污染防制及廢棄物資源化處理相關之設備、關鍵技術及零組件等相關聯之產業。
	水污染防治潛力產品：
廢水處理套裝設備、複合性分離膜廢水處理設備、高級氧化處理設備、重金屬電解回收設備、流體化床結晶設備、薄膜過濾設備 

	
	水污染防治關鍵技術：
生物菌種篩選技術、厭氣及喜氣整合性處理技術、廢水高級處理與回收再利用技術、COD分解與同時脫氮除磷技術、生物固化技術、毒性與難分解有機廢水分解去除技術、微孔薄膜、生物擔體、接觸濾材、臭氧產生設備

	
	空氣污染防制潛力產品：
過濾集塵設備、有機氣體處理設備、半乾式除酸設備、靜電集塵設備、濕式排煙脫硫塔、低氮氧化物燃燒機、脫硝系統、重金屬處理設備、逸散性有機氣體冷凝設備； 

	
	空氣污染防制關鍵技術：
有機氣體吸附脫附技術、氣流控制技術、生物脫臭技術、dioxin控制去除技術、高溫陶瓷濾材、氧化／還原型觸媒、有機廢氣自動連續監測系統、空氣污染物減量技術

	
	廢棄物處理潛力產品：
灰渣資源化設備、焚化爐爐床、污泥乾燥設備、廢棄物破碎、分離、回收設備、污泥醱酵處理設備、廢液回收及處理設備、有毒性污泥資源化回收設備、重（貴）金屬回收設備、電弧電漿設備等。

	
	廢棄物處理關鍵技術：
灰渣資源化技術、焚化爐爐床技術、電子廢料回收技術、重金屬污泥資源化技術、生態化建材水泥製造技術、燃燒機、機械爐床之爐條、耐火材料、廢酸回收技術、電漿法處理高毒性廢棄物技術、重（貴）金屬回收設備、廢棄物減量技術等

	七、其他環境保護相關產業




附件三     花蓮環保科技園區 入區廠商評分表
廠商名稱：										評分日期：           
	評分項目
	審查內容(詳如入區申請書)
	配分
	評分

	一、建廠(研究廠房進駐)計畫書
	1.原物料管理計畫(例如：原料來源及性質、內部監控、安全維護措施)
2.產品製造流程說明(包含原物料、產品、廢棄物、廢水、廢氣、產品流項路徑安全性)
3.廠區及廠房配置圖
4.入區期程預定進度(例如：施工計畫、工程預定進度等)
	30%
	

	二、投資(財務)計畫書
	1.產品與市場
2.財務與投資
3.研究發展
4.其他
	25%
	

	三、污染防治說明書
	污染減量程度
(包含廢水/廢棄物處理、空氣/噪音污染防治、土壤與地下水監測)
	25%
	

	四、歸還/土地復舊計畫
	
	15%
	

	五、簡報與答詢
	
	5%
	

	合計
	
	

	綜合評分意見：






審查委員簽名：                
